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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屆第 3次大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8年 12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 11樓吳三連廳 

主席：李主任委員永萍（社會局黃副局長清高代理）  記錄：劉文湘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屆第 2次大會會議

紀錄 

主席裁示：本案確認，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屆第 2次大會列管執行

情形報告： 

98082501案：提升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服務，辦理「一站式服務」。 

主辦局處：衛生局、社會局 

執行情形： 

1、衛生局：有關一站式服務增設據點，社會局已於 98年 11月

11日召開專案會議，會議決議除原一站式服務據點

(東區忠孝院區、北區陽明院區、西區婦幼院區)，

另增加南區市立萬芳醫院及聯合醫院和平、仁愛、

中興院區等 4據點，並規劃完成設置後，99年度起

擴大執行。 

2、社會局：本案評估報告詳如附件二：臺北市性侵害被害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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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務方案執行檢討報告。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江主任補充報告： 

1、98 年內政部頒發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有功人士獎項

中，因推動本市性侵害一站式服務而獲獎者，包括臺北地檢

署林主任檢察官淑玲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分別獲

得個人與團體獎項，內政部對本市推動本方案給予高度的肯

定與鼓勵，受邀於內政部研討會中分享本方案之執行。 

2、有關丘委員彥南建議本市規劃辦理專家取證與相關教育訓練

或出國考察，目前已計劃 99 年赴美國考察，觀摩國外司法

專家取證與一站式服務相關實務經驗。 

林委員明傑、王委員麗容、黃委員碧芬、林委員子忻意見： 

1、 臺北市能整合各單位資源，首創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

不僅在人力上有所整合，工作方式亦配合進行改變，實屬不

易，給予市府團隊高度的肯定與佩服，期望推薦予中央並供

其他縣市政府辦理，嘉惠其他地區性侵害被害人。 

2、 明年將擴展醫療據點推動全市辦理，請說明何時全面辦理？

又，被害人到醫院驗傷卻不願意進入司法程序，或僅需要司

法偵審而不願意檢傷的辦理方式？另，起訴率定義與計算方

式，宜加強說明。 

3、 本方案對於被害人的創傷減低較起訴率更為重要，方案推動

建議兼顧效率性、效果性與適當性，建議馬偕、臺大等一直

有很好的性侵害被害人服務之醫療資源據點可加入。 

4、 贊成市府積極推動醫療與社工專業人員出國考察國外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衛生局應考慮醫師加強受訓。另，

有關臺大醫院許多醫師對被害人服務有熱忱，但醫院對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工作尚非優先順位，建議邀請

臺大、馬偕醫院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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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黃組長瑞雯回應： 

有關被害人不願意檢傷或不願意進入司法流程者，本中心

站在鼓勵個案之立場，輔導個案促其進入司法流程，如當事人

進入報案系統，但個案不願意驗傷，主要可能個案受害時間過

很久，則尊重被害人意願。 

衛生局陳副處長青梅回應： 

有關新增 4 個一站式服務醫療據點，預計於明（99）年 1

月底可以啟動。如果臺大、馬偕等教學中心也能加入，當然最

好。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張隊長素菱回應： 

有關起訴率的數據確實還需觀察，而進入一站式服務被害

人快速進入偵查程序，確為實務上重要改變，主要與檢察官投

入有關。另有關警察機關全面進入性侵害一站式服務，俟 7 個

據點完成後，再全面推行，於全面推行之前將依現行據點與合

作模式辦理。 

結論： 

（一） 感謝各委員對一站式服務的肯定，並特別謝謝衛生局、警察局

全力促成，是警政、衛生、福利合作的另一典範。 

（二） 教學中心有相當高的專業級研究實力，加入一站式服務對本市

及對全國都是重大助力。由本府函文邀請臺大醫院與馬偕醫院

加入本市性侵害一站式服務醫療據點。 

（三） 出國學習的部分，若能有完整的團隊出去，收益會更大，故期

待於出國前做充分的準備，知會相關專業與網絡單位可一起搭

配，建議各局處有相關議題出國計畫時，可邀請網絡局處合作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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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6 屆第 2 次大會列管執行

情形報告： 

98082502 案：推動「98 年度臺北市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

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 

主辦局處：社會局 

執行情形： 

1、本局於 98 年 10 月 7 日函頒「98 年度臺北市家庭暴力危險

分級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並自 98 年 9 月 20 日

起實施（府社家防字第 09830311400 號函）。計畫內容、危

險評估量表與跨網絡安全會議列管表等相關表件已置於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網頁。 

2、前揭實驗計畫以本市北投區、內湖區、信義區、南港區及文

山區辦理，98年 9月 20日至 12月 15日，計召開 8場跨網

絡安全評估會議（MARACs），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三：98年度

臺北市家庭暴力危險分級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實驗計畫執

行情形。 

林委員明傑、王委員麗容、林委員子忻、康委員淑華、王委員芬

蘭、許代理委員水鳳意見： 

1、本案推行的最大功臣要歸功於基層警察同仁，對於臺北市辦

理家庭暴力危險分級及跨網絡安全會議之革新性方案，雖然

僅短短 2個多月，已有這樣的成果，值得肯定與鼓勵。 

2、家暴再犯通報量沒有降低，因而需有評估工具協助網絡成員

對家暴危險有一致性的了解，協助社工對被害人加強服務，

警察對加害人關懷的密度增加，期間仍有以下 2 個問題待解

決：（1）用什麼方法將危險評估量表（DA量表）的填寫回覆

率到達百分之百？（2）高危險案件不聲請保護令有多少件？

如不聲請保護令要如何服務? 

3、建議高危機案件中有就學之未成年子女，務必邀請學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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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參與，以加強網絡合作。 

4、警察角色的介入確實可能約制加害人再犯行為，但其角色之

介入亦可能造成加害人的反感，以美國制度為例，警察機關

有各區保釋官設置，其功能與角色類似觀護人，具有輔導加

害人之功能，減少警察剛硬的刻版印象。另，對於報告中所

提出的高危機因子，確實是重要的致命危機因子，建議高危

險案件之檢討，要提出更高危險個案報告，即致命危險之個

案報告，以增強保護介入工作。 

5、有關「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MARACs）召開之待解

決重要議題如下：（1）參與成員負有保密責任之運作機制；（2）

會議主導者是警政還是社政宜再討論；（3）加害人處遇計畫

單位應同時進入會議，健全防護網絡。 

6、為加強家庭暴力處理之預防性，教育局與社區社工員於高風

險案件介入服務時，也可有相關量表進行評估通報，並建議

教育訓練擴展至社區第一線服務人員。 

教育局黃主任玉貞回應： 

有關高危險個案有未成年子女，可邀請學校輔導老師參與會

議。學校對於高風險家庭兒少之通報與關懷不遺餘力，並依規定

落實通報。 

警察局王警政監輝回應： 

社區特性以在地之里鄰長最為熟悉，除警政、醫療、社政之

參與外，建議加入里鄰長。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張隊長素菱回應： 

如當事人不聲請保護令，警察局可以代為聲請保護令，而危

險評估量表回覆率低，除了人員訓練匆促與資訊較不足外，由於

回覆危險評估量表並非強制務必回覆之作為，因而有所忽略，

另，實務上被害人亦有拒絕填寫危險評估量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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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 建議擴大家庭暴力危險評估量表之評估專業人力，加入社區

精神醫療關懷資源與高風險服務單位，以及早發現家庭暴力

危機予以防範，請學校加強扮演更好的角色。 

（二） 網絡成員仍應落實填寫回復危險評估量表，並持續統整相關

資料，以完整呈現臺北市高危機家庭暴力案件之情形與網絡

合作模式。 

（三） 請社會局近期辦理教育訓練與觀摩會。 

（四） 有關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主持事宜，請各試辦區依區域網絡

特性研商最適方式。 

（五） 有關會議之保密議題，仍建議參與會議之網絡成員於會議中

簽署保密協議。 

 

三、報告臺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98 年度重要工作執行情

形。 

報告單位：社會局、警察局、衛生局、教育局 

結論：本案係針對本（98）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擇要報告，

請委員參閱指導，完整年度報告於 99年初彙整後即提供委員指

教。 

 

肆、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遭受家庭暴力個案之未成年子女申請暫時就讀（不轉學籍、

不轉戶籍）期限及相關程序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人：康委員淑華（婦女救援基金會）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生轉學處理要點」第十四點規定：

「遭受家庭暴力之受害人，其就學中子女隨被害一方離家時，得

由被害一方出具社政機關之公文或證明文件，向暫住所在地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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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不受額滿國民中學限制)申請不轉學、不轉戶籍方式暫

時就讀，並向原就讀國民中學請假；暫時就讀、請假期間最長以

三個月為限。」及「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注意事項」

第十一點第二款，規定「遭受家庭暴力之受害人，其就學中子

女隨被害一方離家時，得由被害一方出具向警政或社政機關報

案之證明文件，向暫住所在地學校（不受額滿學校限制）申請

不轉學、不轉戶籍方式暫時就讀，並向原就讀學校請假，暫時

就讀、請假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 

二、前揭規定事項，國中小學暫時就讀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多

數被害人未能即時於期限內取得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等判決或裁

定，對於未成年人之受教權益及人身安全影響甚鉅。 

三、有關申請暫時就讀程序，國中部分需出具社政機關之公文或證

明文件；國小部分則需出具警政或社政機關報案之證明文件。

被害人為因應各級學校不同的申請程序，必須奔波於警政及社

政機關以取得報案文件與公文書，以證明其受暴事實。 

建議辦法： 

一、為維護未成年人之受教權益及人身安全，建議暫時就讀不設期

限，暫時就讀期間學業成績之計算及學力基測報名事宜，由暫

時就讀學校與原就讀學校協調之。 

二、建議公立國中申請暫時就讀程序，比照「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

學生轉學注意事項」第十一點第二款規定，由被害一方出具向

警政或社政機關報案之證明文件，向暫住所在地學校（不受額

滿學校限制）申請辦理。 

教育局洪專門委員哲義、黃主任玉貞說明： 

1、原則上延長寄讀時間，各學校會考量插班寄讀的時間點、學

期成績計算與畢業學籍等問題，在不影響上開作業情形下，

請社會局函文延長寄讀之評估，一般而言學校會同意延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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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時間。但寄讀時間超過三個月者，建請協助被害人直接轉

學籍為宜。 

2、教育局針對社會局函文請求寄讀或轉學籍之保護個案，均協

助處理安置就讀，雖有不受額滿學校限制之規定，但仍請社

會局安排個案住處附近之學校。 

3、有關社會局協助家庭暴力個案或目睹暴力兒童寄讀或轉學事

項，建請社會局發函予教育局協助處理。 

蘇委員麗華意見： 

安置案件於安置前即中輟，因就學銜接問題，不讓孩子於當

學期就讀，要求孩子於下學期就讀，影響孩子就學權益，希望教

育局應加強銜接。 

結論： 

（一）依教育局目前所定制度，本案問題均可解決，但難免會有需

要特別協調的單位，故請轉知各合作夥伴單位，遇有任何協

調上的問題，請儘速逐級協調。 

（二）寄讀超過三個月部份，依教育局建議辦理轉學籍，有關保護

性個案或其未成年子女寄讀與轉學籍事宜，由社會局行文至

教育局協處。 

（三）家庭暴力個案持憑保護令辦理寄讀或轉學者，請依現行法令

規定辦理。 

 

伍、臨時動議 

曾委員部倫垂詢有關家庭暴力案件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內容

與執行情形。 

結論：請社會局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陸、散會：12時 20分 


